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 否 

2 公司治理 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事项 否 

3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4 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副董事长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违规担保情况 

（1）违规担保一 

2022年 11月 17日，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汽车”）

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汽车向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3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11

月 17 日，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珠宝”、“公司”）及

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

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汽车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汽车向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偿还 3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3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珠宝及其

他七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令汇源汽车、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 

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的“(2023)粤 1625民初 136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一、限被告汇源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

法：以 3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起按年利率 14.6%计付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被告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对被告汇源汽车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15400 元（按简易程序收取），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20400元（原告东源县

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共同负担 20400元。 

（2）违规担保二 

2022 年 11月 18 日，河源市汇源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源亚飞汽车”）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亚

飞汽车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5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8日。2022年 11 月 18日，汇源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亚飞汽车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

东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亚飞汽车向原告东源县友

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 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

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判令汇源亚飞汽车、汇源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

全费、律师费。 

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的“(2023)粤 1625民初 184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一、限被告汇源亚飞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源县

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

方法：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年利率 14.6%计付至清

偿之日止）；二、汇源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对被告汇源亚飞汽车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23400 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 元（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已预交），由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2400元，由被告共同负担

26000元。 

（3）违规担保三 

2022 年 11 月 18 日，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集团”）

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集团向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5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2022 年 11

月 18 日，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为前述借款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集团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集团向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偿还 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珠宝及其

他七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令汇源集团、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 

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的“(2023)粤 1625民初 18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一、限被告汇源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及《民事判决书》相应利息

（利息计算方法：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年利率 14.6%

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对被告汇源集团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2340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元，（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2400元，由被告共

同负担 26000元。 

 

2.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情况，直接资金占用方为关联方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

司，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在获取占用的资金后随即转账至河源市汇源集团有

限公司，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日期 

占用情况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200,000.00 2022-12-29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2,390,000.00 2023-06-28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2,470,000.00 2023-06-29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100,000.00 2023-06-30 

归还情况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 2023-04-12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160,000.00 2023-04-24 

 

3.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1）公司上述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事项未事前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2）由于未能在 2023年 10月 31日之前（含 2023年 10月 31日）完成《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 2023年 12月 8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终止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

转发[2023]270 号），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且公司未在复核申

请期限届满前提交复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年 12月 25日起复牌，并将于 2024

年 1月 9日终止挂牌。恢复交易期间，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



证券简称变更为“摘牌源宝”。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副董事长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赖运宏；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刘越

香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一）违规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违规担保所涉诉讼案件已经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审判完毕，具体判决

结果详见本公告“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之“（二）风险事项情况”部分。 

（二）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展情况 

由于未能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含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 2023年 12月 8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终止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

转发[2023]270 号），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且公司未在复核申

请期限届满前提交复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年 12月 25日起复牌，并将于 2024

年 1月 9日终止挂牌。恢复交易期间，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

证券简称变更为“摘牌源宝”。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事

项，可能给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赖运宏；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刘

越香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由于未能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含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 2023年 12月 8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终止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



转发[2023]270 号），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且公司未在复核申

请期限届满前提交复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年 12月 25日起复牌，并将于 2024

年 1月 9日终止挂牌。恢复交易期间，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

证券简称变更为“摘牌源宝”。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提示公司注意前述风险，督促挂牌公司召开董事会对风险事项进

行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

范公司治理。 

主办券商将努力做好与股东的解释沟通工作，妥善解决投资者诉求。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源市汇源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

司、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

同》； 

（二）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三）《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民事判决书》； 

（四）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 

（五）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情况。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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